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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或魔鬼 身心障礙者的大眾傳播權 

 

文／孟瑛如（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我們可以用法律去規範行為的改變，卻很難用法律去規範態度的轉變。態

度、信念及迷思，是身心障礙者在融入社會過程中主要的障礙之一。 

  

態度、信念及迷思，在藉由真實接觸或有意義的溝通以後最能改變，但在人

際疏離的今天，大眾傳播媒體在增進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的互相了解上，扮演了

一個重要而且有效的腳色，也就是「因為了解，所以關懷」的理念。 

  

然而有時「了解」的形象是被扭曲的，就如同我們常在西方電影看到的中國

人形象，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是留著長辮，穿著漢服；或是待在煙霧

繚繞的房裡施著各種魔咒，充滿神祕色彩；否則就是功夫高強，水裡來火裡去。

然而今日的中國人真是這樣嗎？ 

  

身心障礙者在各種大眾傳播媒體中的形象，有一種傾向是常會被「妖魔化」，

所以許多的「妖魔鬼怪」往往有各種感官、智能或形體上的缺陷；另一種傾向是

會被「勇者化」，過度描述他們能如常人一般做任何事或是超越常人，例如：《用

腳飛翔的女孩》書中的女主角等；在報導的同時偏重結果的呈現，往往忽略他們

艱苦的奮鬥過程。 

  

當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任何事的同時，大量或誇大報導各種美好曲線、幹練心

智及消費可能時，身體及心智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已不再是僅具功能性，而是

展示用的。故而便會越發無法承受不完美的心智或身體。身心障礙者的妖魔化傾

向報導，使人們會企圖把「我」與不完美的異己做切割，認為他一定是前輩子沒

積德，所以這輩子才變成這樣；或是他一定是命格不好、不小心，我只要好好照

顧自己就不會變成這樣。 

  

當人們受到這類報導的影響時，會加深自己與不完美異己間的鴻溝，採用選

擇性、偏頗與負面的觀點，進而拒絕了解或產生恐懼，而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歇斯

底里的情緒。而勇者傾向的報導，則容易誤導民眾對身心障礙者產生過度期望，

甚或冷漠或忌妒的情緒。 

  

依據新聞學者陳順孝於二○○六年〈解讀新聞的方法〉文中，認為大眾傳播

媒體在評估新聞價值時常用以下八個標準，也就是：一、影響性：影響的層面、



人數越廣，價值越高；二、顯著性：新聞事件主角越有名，價值越高；三、異常

性：事情越奇特，新聞價值越高；四、衝突性：衝突越大，價值越高；五、時效

性：報導越快，價值越高；六、接近性：地緣或事件與閱聽者越接近，價值越高；

七、實用性：越是實用，價值越高；八、人情趣味性：越能彰顯人性，價值越高。 

  

是以僅占全人口近百分之五的身心障礙族群，在公共政策與特殊教育政策等

討論，常很難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青睞，其社會新聞卻往往符合異常性、衝突性、

接近性、人情趣味性等新聞價值。 

  

同時，為了吸引閱聽者的注意，編輯群會下一些較聳動的標題以凸顯新聞

性，例如：可能僅一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在校內與人有衝突行為，編輯或記

者可能會採「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的全臺灣推估數」，而下一個：「八萬名不定

時炸彈在今日校園」的標題，以吸引閱聽人注意。 

  

縱然有法律的保護，要改變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的特定印象，顯然還有很長

一段路要走。尤其現今基於言論自由與去管制化前提，國家對媒體不再有任意管

制的權利，必須由申訴者依行政機關權責，依據相關法律的規定，如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精神衛生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向主管機關提出訴訟。主管機

關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意見，進行審議後，再決定是否處以行政處罰。 

  

多數身心障礙者期待大眾傳播媒體處理他們的新聞時，能以一般人的角度來

處理，因身心障礙者就是社會族群的一部分，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希望越像一般人

越好。 

  

人有的七情六欲及柴米油鹽醬醋茶問題，身心障礙者都會有，在大眾傳播媒

體的形象上，他們需要的不是同情或過度期待，他們需要的是尊重與了解！ 

 

身心障礙者大眾傳播權保護條文  

 

我國對身心障礙者的大眾傳播媒體權，已經有許多保護條文。 

  

例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四條保障：「傳播媒體報導身心障礙者

或疑似身心障礙者，不得使用歧視性之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

閱聽人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歧視或偏見之報導」及「身心障礙者涉及相關法律事

件，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其發生原因可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傳

播媒體不得將事件發生原因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違反前述

之七十四條規定者，在同法之第八十六條第二項則訂下罰則：「違反第七十四條

規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所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我們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身心障礙者無

障礙資訊和通訊技術及系統，通訊傳播傳輸內容無歧視等相關事宜的規畫、推動

及監督等事項。而所謂傳播媒體，則涵蓋報刊及以有線、無線、衛星或其他電子

傳輸設施傳送聲音、影像、文字或數據者。 

  

精神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也規定：「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

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產生歧視之報

導。」在同法之第五十二條也同樣訂下罰則：「傳播媒體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更正；屆期未更正者，按次連

續處罰。」 

 

自閉天使王婉婷 獲頒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目前就讀臺南科技大學美術系二年級，患有高功能自閉症的王婉婷，日前獲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發「二○○八年第十一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從小愛畫畫

的王婉婷，以家裡牆壁和屋頂做畫布，七歲的作品就成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義賣的搶手貨，也成為多家跨國公司的文宣封面。 

  

王婉婷多次參加國內外比賽都名列前茅，一九九九年、十二歲時參加日本九

州藝術祭展出，一幅「貓咪」畫作，讓她從參賽的二十一個國家選手中脫穎而出，

被主辦單位作成展覽海報，張貼在日本的大街小巷。 

  

去年十二月王婉婷以一幅「曙光」，獲美國鳳凰城姐妹市「第二屆國際身心

障礙藝術家競賽」第一名。她的藝想天開、彩繪希望，化畫為愛、自助助人精神

享譽國際，不愧為「自閉天使」。（本文採自中央社稿） 


